
艺术设计学院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津科大

发〔2024〕82号）和《艺术设计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细则》

（艺院发〔2025〕0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领导小组

组 长：张志宇

副组长：仓诗建、范爱春

成 员：其他院领导

二、转专业工作组

组 长：仓诗建

副组长：范爱春

成 员：学院各系主任、刘辛燕、易晓俊、唐文青

秘 书：刘辛燕（兼）

三、专业拟接收名额

专业名称
普通类 特殊情形类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一 大二 大三

服装与服饰设计 8 2 1

1 1 1

产品设计 8 2 1

视觉传达设计 8 2 1

环境设计 8 2 1

公共艺术 8 2 1

动画 8 2 1



四、申请条件

申请转专业学生须符合《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

施办法》（津科大发〔2024〕82 号）第三章规定的基本条件。

五、专业准入要求

艺术设计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环境设计、公共艺术及动画专业接收转专业申请（表演

专业除外）。申请学生在符合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基本条件的

基础上，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认同并遵守学校及学院各项规章制度，品行端正，

诚实守信，学习态度端正。

（二）在原专业学习期间表现良好，具备完成拟转入专

业学习所需的基础条件，已修课程应全部合格。

（三）对拟转入专业具有较明确的专业认知、较浓厚的

学习兴趣和较强的发展意愿。

（四）具备与拟转入专业相适应的审美素养、设计思维、

造型表现能力或专业发展潜力。

（五）能够按照学院统一安排参加笔试、面试等考核环

节，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六、考核方式及成绩计算

（一）考核方式

学院转专业考核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考核内容由原

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折算成绩、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三部分组

成，具体比例如下：

1.原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折算成绩占 40%；



2.笔试时长 60分钟，成绩占 40%；

3.面试时长 10~20 分钟/人，成绩占 20%。

（二）成绩计算

1.原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按学校规则折算为百分制成绩。

2.笔试成绩实行百分制。

3.面试成绩实行百分制，由面试小组成员独立评分，取

平均分作为面试成绩。

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绩＝原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折算成绩×40%＋笔试

成绩×40%＋面试成绩×20%

（三）考核内容

1.笔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拟转入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

度、专业理解能力和设计创作能力。

2.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认知、学习兴趣、综合素质、

表达能力、适应能力及未来发展规划。

3.面试小组原则上由 3 位专业教师组成。

七、各专业考核要求

（一）服装与服饰设计

1.笔试：结合试题进行设计创作，主要考查学生的知识

积累、专业基础、设计思维及学习潜力。

2.面试：主要考查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对学科的基

本认知及综合素养。

（二）产品设计

1.笔试：主要考查学生对产品设计思维与设计能力的理



解，内容聚焦创意表达与设计表现。学生根据命题进行创意

发挥与色彩表现，工具不限，可使用针管笔、彩铅、马克笔、

色粉等。

2.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综合素质。学生须陈述对产品设

计专业的认识、个人基本情况、转入后的学习规划及职业目

标，并回答面试教师提问。可携带个人作品，如手绘草图、

速写、电脑制作图片或视频、摄影作品、小型实物作品等，

也可提供相关竞赛、活动或实践证明材料。

（三）视觉传达设计

1.笔试：主要考查学生的手绘能力与设计思维，内容包

括创意草图、构思能力及构图能力，纸张与工具不限。

2.面试：通过个人陈述与现场问答考查学生综合素质。

学生须阐述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认知，简要介绍个人情

况，并回答专家提问。对目标专业兴趣浓厚且具有相关成果

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四）环境设计

1.笔试：主要考查学生专业基础能力、命题创作能力及

表达能力，内容可涉及透视、人体工学、环境设计基础等，

工具不限。

2.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及对环境

设计专业的认知水平。

（五）公共艺术

1.笔试：包括专业设计和命题创作两部分，主要考查学

生对空间、造型、色彩等设计要素的运用能力，以及围绕指



定主题完成创意构思与方案表达的能力。

2.面试：学生须介绍个人基本情况、学习经历、兴趣爱

好及相关成果，重点阐述转专业动机、对公共艺术专业的理

解以及未来学习与职业发展设想。面试教师从专业认知、语

言表达、逻辑思维、精神面貌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六）动画

1.笔试：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基础造型能力，以速写为

主要考核形式。

2.面试：学生须携带个人专业作品供评委现场审评，并

回答与专业相关的问题。

八、工作程序

（一）发布转专业工作信息

按照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总体安排，学院及时公布接

收专业、拟接收计划、申请条件、准入要求、考核要求、评

价方式、遴选规则、受理方式及受理时间等相关信息。

（二）学生提交申请

1.学院除表演专业外，符合转专业基本条件的学生，应

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向学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2.申请书应简要说明个人学习背景、对拟转入专业的认

识及专业素养、转入后的学习规划与就业设想，并附家长知

情同意书及签字。

3.学生可填报两个专业志愿。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分别

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如果学生同时被两个志愿

专业拟接收，以第一志愿为准，原则上不予调整；第二志愿



专业所在系可按规定递补名额。

4.因特殊情形申请转专业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并符合学

校相关规定的，可在规定时间内申请转入相应专业，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

5.休学创业或退役复学学生，经本人申请并符合学校规

定的，可优先转入相关专业，并提交参军退役、创业等证明

材料。

（三）资格审核

1.各接收专业根据学院统一准入要求，对学生提交的申

请材料进行初审。

2.学院转专业工作组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学生工作办

公室协助审核学生思想政治表现及日常行为表现。

（四）组织考核

通过资格审查的学生，须按学院统一安排，在规定时间、

地点参加笔试和面试考核。

（五）成绩核算与公示

学院按照规定计算学生综合成绩，并将考核结果予以公

示。

（六）拟接收名单确定

学院将学生综合成绩录入学校转专业系统。学校依据学

生志愿及综合成绩统一处理后，形成学院拟接收名单。

（七）学院公示与确认

1.学院对学校确定的拟接收名单进行公示，并组织拟录

取学生签订拟录取确认书。未按要求签订确认书的，视为自



愿放弃转专业资格，学院可按综合成绩依次递补。

2.拟转专业学生名单确定后，学院公示 3 个工作日。公

示期间接受咨询、投诉和复议申请。学生如对考核结果有异

议，应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学院提出。

（八）学校审核与公示

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及相关申

请材料报送教务处。教务处审核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

审议通过后，在教务处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

议后，学校正式发文公布转专业学生名单。

（九）认定转入专业课程学分

学生原专业已修课程学分经转入学院认定后，若达不到

转入专业培养方案相应必修课程（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

课）学分要求的 60%，或者不满足转入专业其他学业要求的，

其学籍应注册至下一年级。

九、学籍管理及学费

学籍管理及其他有关事项按照《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转

专业实施办法》（津科大发〔2024〕82 号）第五章规定执行。

自学校正式发文批准转专业之日起，自新学期开始，学生按

转入专业标准缴纳学费。

十、附则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适用于艺术设计学院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未尽事宜，按照《天津科技大学本科

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津科大发〔2024〕82 号）及学校有关

规定执行。



十一、联系方式

咨询、投诉和申诉电话：022-60602491

咨询、投诉和申诉钉钉群：118080003297

联系人：刘老师（河西校区 12 号楼 309 学院办公室）

邮箱：liuxinyan@tust.edu.cn

mailto:liuxinyan@tust.edu.cn

